夹江县2024年惠企政策清单
政策解读

1.鼓励支持夏秋茶生产出口企业提升基地政策解读
政策来源：夹江县农业农村局关于支持夏秋茶生产出口企业发展的五条措施(夹农﹝2023﹞119号)
政策内容：支持夏秋茶生产出口企业提升基地。鼓励支持茶企申报茶叶出口备案基地，按照5万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激励补助；对新增出口备案基地5000亩以上的认证主体，按照10万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激励补助。
适用范围：1.对县域内获得出口备案基地认证的企业或其他主体。2.新增面积在3000-5000亩的补助5万元，5000亩以上补助10万元。
办理流程：1.组织申报。县农业农村局发布申报通知，明确相关要求。2.企业申请。企业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资金申请。3.审核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对企业材料进行初审，并向社会公示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县财政局审核。4.补助下达。县财政局对申请进行审核确定，安排拨付资金。
咨询电话：县农业农村局 5662547
2.支持夏秋茶生产出口企业集聚发展政策解读 
政策来源：夹江县农业农村局关于支持夏秋茶生产出口企业发展的五条措施(夹农﹝2023﹞119号)
政策内容：由县国资公司统一规划建设出口茶加工集聚园区，配套完善园区厂房和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满足茶企可直接入驻生产的条件。对于2025年12月31日前入驻园区的茶企，租赁厂房在运营期间按面积给予6元/ (㎡·月)的租金补贴扶持，单个茶企每年租金补贴上限为100万元、补贴时间不超过10年。对于园区内建成投产后三年内能达到年生产出口干茶1万吨以上且年产值达到1.5亿元以上的企业, 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按程序审批单独给予奖励。
适用范围：入驻出口茶加工集聚园区的夏秋茶生产出口企业。
办理流程：1.企业申请。符合申报要求的企业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资金申请。2.审核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向社会公示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县政府批复。3.补助下达。县政府对补助资金批复同意后，县财政局安排拨付资金。
咨询电话：县农业农村局 5662547
3.支持夏秋茶生产出口企业开拓市场，对茶企参加国际国内知名展会、新获得国际认证进行激励补助政策解读
政策来源：夹江县农业农村局关于支持夏秋茶生产出口企业发展的五条措施(夹农﹝2023﹞119号)
政策内容：1.对出口茶企业参加国际会展进行补助，标准展位支持比例(按实际发生费用) 70%(每次展会展位不超过2个，每个标准展位支持费用不超过4.5万元)。对参加境外活动的参展企业给予人员经费定额支持(美洲、非洲1.8万元/人；欧洲、大洋洲每人定额1.4万元/人；亚洲0.8万元/人)；对参加港澳台活动的参展企业给予人员经费定额支持(0. 45万元/人)；对有参展展位的每个企业支持不超过2人。2.对出口茶企业2023年1月1日起新获得国际标准认证，按照认证费的50%进行补贴。
适用范围：夹江县境内参加国际会展的出口茶企业
申报条件：1.具有参加国际会展资质。2.自2023年1月1日起新获得国际标准认证。
补助标准：对出口茶企业参加国际会展进行补助，标准展位支持比例(按实际发生费用) 70%(每次展会展位不超过2个，每个标准展位支持费用不超过4.5万元)。对参加境外活动的参展企业给予人员经费定额支持(美洲、非洲1.8万元/人；欧洲、大洋洲每人定额1.4万元/人；亚洲0.8万元/人)；对参加港澳台活动的参展企业给予人员经费定额支持(0. 45万元/人)；对有参展展位的每个企业支持不超过2人。2.对出口茶企业2023年1月1日起新获得国际标准认证，按照认证费的50%进行补贴。
申报流程：1.组织申报。县农业农村局发布申报通知，明确相关要求。2.企业申请。企业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资金申请。3.审核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对企业材料进行初审，并向社会公示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县财政局审核。4.补助下达。县财政局对申请进行审核确定，安排拨付资金。
咨询电话：县农业农村局 5662547
4.支持夏秋茶生产出口企业自营出口政策解读
政策来源：夹江县农业农村局关于支持夏秋茶生产出口企业发展的五条措施（夹农〔2023〕119号）
政策内容：对直接自营出口贸易的茶企，在茶叶贸易物流费用上按照12500元/集装箱(单个25吨及以上标准的集装箱)的标准进行补贴。以“三单两证”为申报依据，即本地出口茶采购单、报关单、物流支付凭证单、物流运输合同、国际贸易销售合同。每年补助总额上限为300万元，按照发车时间顺序进行补助。
适用范围：从事直接自营出口贸易的茶企。
办理流程：1.企业申请。符合申报要求的企业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资金申请。2.审核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对企业材料进行审核，并向社会公示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县政府批复3.补助下达。县政府对补助资金批复同意后，县财政局安排拨付资金。
咨询电话：县农业农村局 5662547
5.推进茶产业贷款贴息工作政策解读
政策来源：夹江县农业农村局关于支持夏秋茶生产出口企业发展的五条措施(夹农﹝2023﹞119号)
政策内容：对推进茶产业贷款贴息工作,对茶企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发布的中长期贷款利率计算全额贴息,政策期内单个项目每年度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对茶企流动资金贷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发布的短期贷款利率计算贴息60%，政策期内单个项目每年度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适用范围：夹江县境内获得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和茶叶流动资金贷款的企业和合作社
申报条件：1.实体经营。农民合作社必须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济实体。2.带动能力强。农业企业带动基地农户500户以上，与基地农户实行订单收购。3.利益联结紧密。按照“农业企业+基地+农户”“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农民合作社+基地+农户”“市场+农民合作社+农户”等模式运作的各类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营销项目。
补助标准：贴息资金按照“突出重点、择优扶持、额度控制、先付后贴”的原则，由实际到位的贷款额、相应的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和贴息期限计算确定。对单个项目（或主体）固定资产贷款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对单个项目（或主体）粮食生产和农业产业化流动资金贷款贴息不超过100万元。
申报流程：1.农业农村厅联合财政厅下发贴息通知，并在农业农村厅官网和四川农业信贷直通车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上公布。县农业农村局下发申报通知。2.茶企和合作社在平台填写提交申报资料，县农业农村局和县财政局审核，审核通过的通过平台报送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财政复审。3.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财政复审后上报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政厅。4.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政厅组织第三方对上报项目资料审查，根据审查结果下达贴息资金。5.县农业农村局和县财政局收到省级贴息资金后，再次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确认属实后拨付资金。
咨询电话：县农业农村局 5662547
[bookmark: _GoBack]6.农村客运燃气车辆车用压缩天然气补贴政策解读
政策来源：夹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扶持农村客运发展的意见>的通知》(夹府办发﹝2020﹞17号)
政策内容：按照《省发改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陆上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物价〔2010〕463 号）规定，执行农村客运车用压缩天然气补贴政策，每年按车辆实际用气量分两次补贴，每两个季度兑现一次。
适用范围：夹江县境内农村道路客运企业
申报条件：1.具备农村道路旅客运输资质。2.农村道路旅客运输车辆正常运行。3.其他必要条件。
补助标准：
	经营线路
	车辆类型
	单车月均加气量
（m³）
	单车月补贴标准
（元/辆）

	大路片区
	小型
	288.3
	317

	中兴-木城、杨湾
	小型
	276.01
	304

	甘江-新场
	小型
	260
	286

	马村片区
	小型
	288.3
	317


申报流程：1.组织申报。县交通运输局发布申报通知，明确相关要求。2.企业申请。企业向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资金申请。3.审核上报。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企业材料进行初审，并向社会公示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县财政局审核。4.补助下达。县财政局对申请进行审核确定，安排拨付资金。
咨询电话：县交通运输局 5689951


